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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法律
2015 年02月12日							国宫、乌兰巴托市
自由贸易区法
/更新版/

第一章.总则
第1条.法律目的
1.1.此法适用于建立、变更、注销自由贸易区，确定及其位置、管理人员权限、监督制度、自由贸易区所遵守税收、海关、边检、法人和个人注册、就业规则特殊法律制度，实施相关关系。
第2 条.自由贸易区相关 法律法规
2.1.自由贸易区相关法律法规由蒙古国宪法, 此法和依据此法制定的其他规章组成。
2.2.蒙古国国际协议区别于此法另行指定的情形下，国际协议条款为准。
第3 条.法律专业术语说明
3.1.此法引用下列专业术语意义解释为:
3.1.1.“自由贸易区” 是指纳税外境界的不征收关税和其他税收、有特殊经营活动规则的蒙古国土地特殊区域。
3.1.2.“自由贸易区企业经营活动特殊规则”是指吸引投资、引进新技术、鼓励出口、发展旅游业和服务行业为目的，对自由贸易区开展工作的企业和个人实施优惠和免缴关税和其他税收政策， 提供边检、报关和海关监督、来往自由贸易区、就业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相关的此法指定特殊调节。
3.1.3.“海关区域” 是指 海关法 第4.1条款。
3.1.4.“简易报关” 是指海关法 第30条款。
3.1.5.“非价格限制” 是指 海关法 第3.1.14条款。
3.1.6.“简化商贸” 是指 口岸法 第4.1.13条款。
3.1.7.“条码” 是指口岸 法第4.1.14条款。
3.1.8.“出入自由贸易区”是指蒙古国公民、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员公事和私事出入自由贸易区。
3.1.9.“蒙古商品”是指 海关法 第3.1.2条款
3.1.10.“自由贸易区生产产品”是指生产产品所消耗的增加价值40%以上比例在自由贸易区区域形成产品。
3.1.11.“跨境自由贸易区”是指依据政府间协议在交接国家口岸区域所建立的 自由贸易区。
第二章.建立、变更、注销自由贸易区 
第4 条.建立自由贸易区目的 
4.1.建立自由贸易区目的为在本区域具备良好司法、投资环境后，鼓励企业和个人进出口、发展出口型工业、引入商贸、服务新行业、旅游、投资，增加国际运输和物流、引进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简化商贸手续、加快区域发展的渠道促进经济发展。
第5 条.建立自由贸易区原则、前提条件
5.1.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政府坚持下列原则和条件:
5.1.1.为了鼓励经济发展，基于公开、透明和公平竞争原则。
5.1.2.建立自由贸易区区域具备公路、铁路和飞机场等必要基础设施或有条件发展这些基础设施。
5.1.3.具备自由贸易区所利用水储备、电力供应。
5.1.4.符合城建标准、规则和标准、空间条件。
5.1.5.具备建立自由贸易区司法制度、让企业和个人能信任工作的舒适环境和条件。
5.1.6.不对自然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5.1.7.有详细区域稳定发展、鼓励地方经济、降低失业率、准备专业技术人员计划。
第6 条.建立、变更、注销自由贸易区，确定其边界和位置 
6.1.由政府递交国家议会处理在蒙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确定和变更、注销及其位置、自由贸易区所占有面积、边界、经营范围和种类相关事项。
6.2.在口岸和政府提议区域建立自由贸易区。
6.3.依据政府间合同和协议、可建立跨境自由贸易区，根据相关国家签署的合同调解自由贸易区政策和方针。
第三章.自由贸易区执行机构
第7 条.主管自由贸易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权利
7.1.主管自由贸易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享受下列权利:
7.1.1.编制国家自由贸易区政策、方针
7.1.2.编制建立、变更、注销自由贸易区草案，递交给政府议论。
7.1.3.协调自由贸易区经营活动、统一管理。
7.1.4.每年向政府递交自由贸易区经营活动报告。
7.1.5.编制自由贸易区国家调控、业务预算。
7.1.6.自由贸易区里结合国家行政机构和企业经营活动相互关系。
7.1.7.主导自由贸易区通过贷款、援助所实施项目和工程，对其实施进行监督。
7.1.8.对自由贸易区发展项目和自由贸易区相关国家议会、政府批文和决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7.1.9.审批自由贸易区经营活动所遵守规章制度。
7.1.10.确定招标此法21.1指定投资委员会提议项目、方案的标准指标。
第8 条.自由贸易区主任、权限
8.1.自由贸易区主任是在自由贸易区实施国家行政管理的国家代表。
8.2.自由贸易区主任由主管自由贸易区的政府成员任命、解聘。
8.3.自由贸易区主任在主管自由贸易区政府成员面前承担责任。
8.4.自由贸易区主任有管委会、由政府确定此管委会结构、人数和费用限度。
8.5.自由贸易区主任使用确定格式公章、徽章和公文稿纸。
8.6.自由贸易区主任在指定权限范围内出具批文，此批文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形下自己、或主管自由贸易区的政府成员变更或取消。
8.7.自由贸易区主任享受下列权利:
8.7.1.自由贸易区经营活动相关业务上，代表自由贸易区在自己权限范围内作出决定。
8.7.2.编制自由贸易区发展计划、预算方案、审批、组织实施。
8.7.3.代表自由贸易区签署合同、进行协商。
8.7.4.制定和实施自由贸易区人才管理和雇佣政策。
8.7.5.组织自由贸易区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负责国有制建筑设施利用、实施监督。
8.7.6. 注册、注销在自由贸易区开展业务的法人。
8.7.7.向自由贸易区个人、企业授权占有和使用土地许可。
8.7.8.与此法21.1指定投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开展合作。
8.7.9.要求企业在自由贸易区销售原产地明确、具备商标、条码的商品。
8.7.10.在自由贸易区组织遵守社会秩序、预防火灾、提供救护等服务。
8.7.11. 按照主管自由贸易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审批规则授权，在自由贸易区销售酒精类饮料、 提供服务，销售烟草、卫生健康专业业务许可证。
第四章.自由贸易区内部特殊制度
第9 条.自由贸易区经营活动内部特殊制度
9.1.自由贸易区有特殊海关、签证、蒙古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员来往、法人注册、汇率调整、技术监督和就业、税收和其他特殊制度。
9.2.自由贸易区国家行政机构提供简化商贸、税务关系、商务和投资手续的一条龙电子服务。
第10 条.自由贸易区海关特殊制度
10.1.商品进入自由贸易区时，依据下列证件报关:
10.1.1.境外进入自由贸易区的商品需要商品清单、车辆证件、必要情形下相关许可证书。
10.1.2.蒙古国境内进入自由贸易区商品，除了上述10.1.1指定证件之外，纳税票据。
10.2.海关价格、关税 法38.1.4指定外旅客所购买3，000，000蒙图价格相等商品从自由贸易区进入海关管辖区域时，办理简化报关手续。
10.3.境外进入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境外商品不受非价格限制。
10.4.从境外向自由贸易区进口商品，从自由贸易区向境外出口时，办理简化报关手续。
10.5.进入自由贸易区商品基于风险管理，进行海关监督。
10.6.在自由贸易区开展业务的企业、个人与海关机构连接电子信息系统，电子形式注册进入自由贸易区商品。
第11 条.自由贸易区签证特殊制度 
11.1.处于口岸的自由贸易区交接国家公民30天期限无签证、第三国家公民互相过渡条件相关问题所签署的蒙古国国际条约指定通行。
[bookmark: _GoBack]11.2.持有在蒙古国居住许可和"出入"签证的外国公民在居住和持有签证期限内可以 通行任何自由贸易区。
11.3.此法11.1指定外国居民、无国籍人员签证期限和无签证通行期限，一次以30天为止日期延期。
11.4.蒙古国公民 和外国公民、无国籍人以下列任何证件出入自由贸易区:
11.4.1.蒙古国公民为护照、身份证、或驾驶证。
11.4.2.外国公民, 无国籍人为护照、或相等证件。
11.4.3.未满16岁蒙古国公民为出生证、或相等证件。
第12 条.自由贸易区法人注册调解
12.1.在自由贸易区开展业务的法人向自由贸易区主任管委会递交下列证件注册:
12.1.1.属蒙古国法人，申请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支付注册费用收据。
12.1.2.属外国法人，申请书、外国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书、支付注册费用收据。
12.2.自由贸易区主任管委会自从接手此法12.1指定证件后在5个工作日之内进行监督，认为符合法规的情形下注册为自由贸易区法人、授权营业执照，此营业执照只限于自由贸易区内生效。
12.3.自由贸易区主任管委会每季度向主管自由贸易区的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递交外商投资法人和投资相关信息。
12.4.注册于自由贸易区主任管委会的法人，在签署合同的基础上可与其他法人进行合作。在自由贸易区开展合作的这些法人按照此法进行注册、领取自由贸易区法人营业执照。
12.5.以下列依据从自由贸易区法人注册注销在自由贸易区开展业务的法人资格：
12.5.1.签署投资合同、自从领取自由贸易区法人营业执照之日起一年期限内未开始合同、章程指定基本生产和服务。
12.5.2.虽然开始营业，但是连续12 月以上期限因自身原因间断、停止业务。
12.5.3.法院作出注销裁决。
第13 条.自由贸易区结算方式
13.1.在自由贸易区以蒙古国货币和外币进行结算。
13.2.按照相关法律调解在自由贸易区建立银行、非银行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关系。
第14 条.自由贸易区技术监督相关调解
14.1.自由贸易区技术监督相关业务与技术监督总局相结合调节。
14.2.以下列依据技术监督局进行监督:
14.2.1.海关监督过程中，有必要进行动物、植物、免疫相关检查。
14.2.2.自由贸易区收到商品、食品卫生、建筑设施质量、自然环境相关起诉。
第15 条.在自由贸易区就业特殊制度 
15.1.在自由贸易区从外国雇佣工人、技术人员的情形下不适用 向外国劳务输出、从外国雇佣劳务和技术人员 法第4.1.4条款。
15.2.自由贸易区企业和个人雇佣外国公民，让其经营获取收入工作和服务的情形下，免交工作岗位费用。
15.3.自由贸易区法人为了提高工人技能实施项目方案的情形下，从纳税收入中减去此费用。
第16 条.自由贸易区税务特殊制度
16.1.自由贸易区适用下列优惠、免收政策:
16.1.1.从境外进口自由贸易区商品不征收进口关税、增值税和特种税收。
16.1.2.支付进口关税、特殊税收和增值税的海关管辖区商品进入自由贸易区时不征税，依据在海关区域支付税收票据，从其他税收递减退回。
16.1.3.蒙古商品从海关区域进入自由贸易区时，按“0”比例征收增值税。
16.1.4.除了海关价格、海关税收法第38.1.4指定外，旅客所购买3，000，000蒙图为止价格相等商品从自由贸易区带入海关管辖区时免收海关税和增值税。
16.1.5.除了此法16.1.4指定外其他商品从自由贸易区带入海关管辖区域时，按照相关法律征收海关税和其他税收。
16.1.6.自从自由贸易区带到境外商品不征税。
16.1.7.在自由贸易区注册个人、法人在自由贸易区生产、销售产品、完成工程、提供服务不征收增值税。
16.2.政府及时审批此法10.2, 16.1.4指定3，000，000蒙图为止价格商品清单。
16.3.此法10.2, 16.1.4指定3、000，000蒙图为止价格商品不包括征收特种税收的商品、药品、医院器材和生物药品。
16.4.自由贸易区适用下列企业所得税优惠、免交政策:
16.4.1.在自由贸易区的电力、供暖、线路系统、饮水供应、消毒设施、公路、铁路、飞机场、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投资50，0000美元以上美元或以上投资的企业，享受从自由贸易区所得收入中投资额度50 %相等收入免交所得税。
16.4.2.在自由贸易区建立仓库、装卸设施、宾馆和旅游设施、代替进口的出口商品生产时投资300，000美元或以上额度投资的企业享受，从自由贸易区所得收入中投资额度50 %相等收入免交所得税。
16.4.3.投资自由贸易区公司税务报表所出现损失，从工程建设结束、开始生产经营活动后的第五年内从纳税收入中进行递减计算。
16.5.自由贸易区除了此法16.1, 16.4指定外，适用下列优惠、免收政策:
16.5.1.在自由贸易区依靠高段科技开展业务的企业自从盈利年度起五年之内不支付所得税。
16.5.2.建立在自由贸易区的建筑设施免交固定资产税。
16.6.在自由贸易区注册法人按照相关规定提供在自由贸易区经营业务财务、税务报告，递交给自由贸易区主任管委会。
第17 条.实施自由贸易区特殊制度和其他服务调解
17.1.自由贸易区主任管委会按照与国家行政机构签署合同指定，通过其代表实施国家注册、税务、海关、边检、卫检制度实施工作。
17.2.自由贸易区主任管委会与负责此项工作的国家和私营企业签署合同的基础上实施遵守社会秩序、预防火灾、医疗急救服务、卫生和基础设施供应服务等。
17.3.自由贸易区主任管委会按照相关法律，向主管机构提供此法17.2指定经营活动实施相关信息。
第五章.自由贸易区企业经营活动
第18 条.自由贸易区内经营范围
18.1.自由贸易区内可开展符合蒙古国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的生产、服务、旅游、商贸、国际银行、财务、彩票和赌博等所有业务。
18.2.自由贸易区内所需特种许可证按企业经营活动特种许可证法进行调解。
第19 条.自由贸易区经营活动收入 
19.1.自由贸易区主任管委会向国家预算交纳下列收入:
19.1.1.自由贸易区内企事业单位、个人所得税及其费用。
19.1.2.自由贸易区占有和利用国有建筑设施和提供服务费用
19.1.3.土地费用
19.1.4.其他日常服务收入
19.2.此法19.1指定收入20 %为止比例用于发展自由贸易区、加快基础设施建筑工程、增加经济效益、鼓励区域发展用途。
第20 条.自由贸易区主任与地方人代会、行政长官合作
20.1.自由贸易区主任在建立和发展自由贸易区方面，与地方人代会和行政长官开展合作。
20.2.提供地方居民就业、生活水准。
20.3.自由贸易区、省、地方性质工厂基础设施不对自然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共同实施项目和措施。
第21 条.投资委员会
21.1.自由贸易区下设吸引投资、保护投资方利益、鼓励自由贸易区发展、宣传代表方组成的投资委员会。
21.2.投资委员会有通过会议审批的章程来调解经营活动。
21.3.投资者依据主管自由贸易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所签署的合同，实施自由贸易区管理。
第六章.自由贸易区土地管理
第22 条.土地管理
22.1.自由贸易区土地不属于口岸土地。
22.2.自由贸易区主任做出让个人、企业占有和所有、使用自由贸易区土地决定，其管委会与土地占有和使用方签署合同，此决定中明确规定占有和使用土地面积、期限。
22.3.政府确定在自由贸易区 让个人、企业占有和使用土地的基础评估和土地费用额度。
22.4.可以利用招标、拍卖形式授权土地占有、使用权利。
22.5.对通过招标形式在自由贸易区领取土地占有和使用权的法人，按照相关法律指定规则支付招标初期标价相等金额之后授权土地占有和使用权证书。
22.6.可以注销发生此法12.5.1, 12.5.2指定情形企业的土地占有和使用权。
22.7.除了此法指定外自由贸易区土地占有和使用相关其他关系，依据土地法 进行调解。
第23 条.土地费用优惠、免减政策 
23.1.经营商贸、旅游、宾馆服务的企业自从经营活动开始之日起，从自由贸易区占有和使用土地费用中最初五年优惠100 %，其后三年优惠50%。
23.2.在自由贸易区经营电力、供暖、线路系统、供水和消毒、清洗设施、公路、铁路、飞机场、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和生产的企业、其分支机构自从开始经营活动之日起最初10 年100%免交在自由贸易区所占有和使用土地费用。
23.3.根据签署在自由贸易区占有和使用土地合同的蒙古国和外国法人、个人如何履行有效利用和占有、防护土地的责任情形，一定期限内解除其土地费用。
23.4.政府决定此法23.3指定免除土地费用期限和比例。
第七章.自由贸易区基础设施
第24 条.自由贸易区基础设施、建筑设施
24.1.政府审批自由贸易区发展综合计划。
24.2.按照此法24.1指定综合计划，在自由贸易区建立城建、基础设施和建筑设施问题以 城建法、 建筑法、 公路法,、电力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解。
24.3.可以通过租让合同建立自由贸易区基础设施、建筑设施工程。
24.4.除了此法24.3指定外，自由贸易区基础设施可利用国家和地方预算、私营企业投资和外国贷款、援助和政府债券进行融资。
第八章.自由贸易区保安
25 条.自由贸易区保安
25.1.自由贸易区属于国家特殊设施。
25.2.口岸自由贸易区保安工作由边防机构、其他自由贸易区保安工作与其他公司签署合同的基础上分别履行。
25.3.警察机构负责自由贸易区公共秩序和维护安全工作。
第九章.其他条款
第26 条.违反法律所承担责任 
26.1.自由贸易区主任取消违反自由贸易区特殊制度的个人、法人自由贸易区经营活动注册证书。
26.2.在自由贸易区开展经营业务的企业、个人与自由贸易区主任签署的合同期限终止之前除了倒闭外其他原因被注销或停止自由贸易区内经营活动的情形下按优惠、免收税务额度合计换算到此企业税务债务。
26.3.对违反自由贸易区相关法律法规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下，法官对违反方采取下列措施:
26.3.1.对违反自由贸易区特殊制度的个人、法人、管理人员，罚款每月最低工资额度五倍相等金额蒙图。
26.3.2.对违反此法16.1, 16.4, 16.5条款授予优惠、免交政策的管理人员，罚款每月最低工资额度十五倍相等金额蒙图。
 
蒙古国国家议会议会长                                                           扎.恩和宝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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